
 

 

  

 

 
 

 

文 件 編 號 ： SHC �28/2020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  2020 
平均售價及銷售安排及 

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  2020 安排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通 過 「 出 售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 下 稱 「 居 屋 」） 單

位 2020」（ 下 稱 「 居 屋 2020」） 的 平 均 售 價 和 銷 售 安 排 ， 以 及 「 白 表 居 屋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2020」 「 白 居 二 2020」 的 安 排。兩 項 計 劃 均 擬 於 �2020 年（ 下 稱 ）

7 月 同 時 推 出 。  

建議  

2. 請 委 員 通 過 ： �

(a) 採 納 按 評 定 市 值 臨 時 折 減 �37% 後 的「 居 屋 2020」臨 時 平 均 售 價（ 包

括 新 建 的 出 售 單 位 及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重 售 單 位 ） 並 在 取

得�2020 年�4 月 至�6 月 非 業 主 住 戶 的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 後 確 定 （ 第 5

至 11 段 ）；  

(b) 根 據 既 定 機 制 ， 按 申 請 者 家 庭 類 別 釐 定 「 居 屋 �2020」 的 選 樓 優 先

次 序 （ 第 12 段 ）；�

(c) 把「 居 屋 2020」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配 額 比 例 定 為 �40:60； 未 用 盡

的 綠 表 配 額 可 靈 活 撥 歸 白 表 申 請 者 ， 反 之 亦 然 （ 第 15 及 16 段 ）； 

(d)  為「 居 屋 2020」參 加「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的 家 庭 預 留 �2 �100 個

單 位 的 配 額 。 綠 表 和 白 表 申 請 者 分 別 佔 配 額 的 �40% 及 �60%。 未 用

盡 的 綠 表 配 額 可 撥 歸 白 表 申 請 者 ， 反 之 亦 然 （ 第 17 段 ）； 

(e)  為「 居 屋 2020」一 人 申 請 者 預 留 �700 個 單 位（ 單 位 面 積 不 限 ）。 綠

表 和 白 表 申 請 者 分 別 佔 配 額 的 �40% 及 �60%。 未 用 盡 的 綠 表 配 額 可

撥 歸 白 表 申 請 者 ， 反 之 亦 然 （ 第 18 及 19 段 ）； 



 

 

  

 

 

 

 

  

 

 

 

 

( f ) 採 納 「 居 屋 �2020」 的 宣 傳 安 排 （ 第 21 段 ）；�

(g) 增 加「 白 居 二 」的 全 年 配 額 至 �4 �500 個 及 維 持 家 庭 和 一 人 申 請 者 的

配 額 比 例 為 �9:1（ 第 23 段 ）； �

(h) 凍 結 一 次 過 的「 居 屋 2020」申 請 費�250 元 ；「 白 居 二 2020」申 請 費

160 元 ； 同 時 申 請 兩 者 為 �410 元 （ 第 28 段 ）； 以 及 �

(i) 會 後 把 本 文 件 銷 密 （ 第 36 段 ）。

背景

出售新建單位  

3.  「 居 屋�2020」 合 共 推 售 �7 �047 個 居 屋 單 位 ， 分 布 於 四 個 新 發 展 項

目 。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的 詳 情 撮 述 於 附件  A1， 位 置 圖 載 於 附件  A2。

重售因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的單位  

4. 按 照 既 定 安 排 ， 未 售 出 ／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於 隨 後 的 銷 售 計 劃 推 出 發 售 。 截 至 �2020 年�5 月�31 日 ，「 居

屋 2018」 有�18 個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詳 情 撮 述 於 附件  B1，

相 關 發 展 項 目 的 位 置 圖 載 於 附件  B2。我 們 會 將 上 述 �18 個 收 回 的 單 位，連
註  1同 截 至 選 樓 日 期 開 始 前 約 一 個 月 確 知 的「 居 屋 2018」和「 居 屋 2019」 未

售 出 ／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額 外 單 位 ， 一 併 納 入 「 居 屋 2020」 內 重

售 。  

建議及理據

「居屋 2020」

平均售價  

5. 根 據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 房 委 會 」） 於�2018 年 制 定 的 資 助 出
註 2售 單 位 定 價 政 策，推 售 單 位 根 據 評 定 市 值 計 算 的 折 扣 率 ，是 按 照 負 擔 能

力 基 準 釐 定 ， 即 至 少 75% 推 售 的 單 位 ， 可 讓 入 息 水 平 達 家 庭 每 月 入 息 中

註 1 冠 德 苑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已 發 出 ， 而 凱 德 苑 、 尚 文 苑 、 雍 明 苑 、 錦 暉 苑 和 旭 禾 苑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預 計 於 �2020 年 第 三 季 發 出 。

註 2 折 扣 率 最 少 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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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數 （ 現 時 為 $41,800 ） 的註 3 非 業 主 住 戶 家 庭 動 用 不 超 過 其 入 息 �40% 作 按
註 4揭 供 款 。按 照 既 定 安 排，有 關 折 扣 率 適 用 於 銷 售 計 劃 推 售 的 新 建 單 位 和

重 售 未 售 出 ／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6. 依 照 上 述 定 價 公 式 ，「 居 屋�2020」 所 推 售 �7 �047 個 新 建 單 位 和 重 售

未 售 出 ／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單 位 的 平 均 售 價 ， 將 定 於 評 定 市 值 折 減
註 537% 後 的 水 平 。 該 四 個 新 發 展 項 目 及 �18 個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按 此 方 法 評 定 的 平 均 售 價 詳 情 載 於 附件  C。 

7.  鑑 於�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導 致 經 濟 形 勢 非 常 具 有 挑 戰 性 ， 失 業 率

目 前 為 5.9％ ， 為�2009 年 以 來 最 高 水 平 。 家 庭 入 息 可 能 面 臨 沉 重 的 下 行

壓 力 ， 這 正 是 上 述 定 價 公 式 以 作 評 定 居 屋 單 位 售 價 的 重 要 元 素 （ 即 非 業

主 住 戶 的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 越 低 ， 折 扣 率 越 高 ， 而 售 價 越 低 ）。 由 於 定 價 公

式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提 供 合 理 的 單 位 數 目 ， 以 供 家 庭 入 息 達 中 位 數 的 非 業 主

住 戶 可 以 負 擔，因 此 我 們 認 為 值 得 在 評 定 售 價 時，採 用 �2020 年�4 月 至�6 月

最 新 的 入 息 數 字 （ 而 非 現 時 為 �2020 年�1 月 至�3 月 的 參 考 時 段 ）， 藉 以 反

映 這 段 時 期 經 濟 形 勢 的 急 速 變 化 。 基 於 上 述 考 慮 ，我們建議採用「臨時」

的折扣率和平均售價，作為一項一次性的特別安排 ， 而 非 直 接 採 用 第 �6

段 所 述 有 關「 居 屋 2020」的 折 扣 率 和 平 均 售 價 。 我 們 會 在 �2020 年�8 月 下

旬 取 得�2020 年�4 月 至�6 月 非 業 主 住 戶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 時 ， 再 確 定 「 居 屋

2020」 最 終 的 折 扣 率 和 平 均 售 價 。 若相關入息數字下跌，我們將上調折

扣率（從而下調平均售價）；但若相關入息數字上升，我們將不會下調折

扣率（從而令平均售價因而上調）。 在 採 用 經 調 整 的 折 扣 率 以 修 訂 平 均 售

價 時 ， 我 們 將 維 持 採 用 附件  C 所 載 的 評 估 市 值 。 �

8. 現 時 折 扣 率 和 平 均 售 價 設 定 為 臨 時 數 字 可 令 居 屋 申 請 按 原 定 計 劃

在�2020 年�7 月 展 開 。 若 非 受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所 影 響 ，「 居 屋 2020」

原 可 在�2020 年�4 月 開 始 接 受 申 請。若 待 �2020 年�8 月 取 得 相 關 入 息 數 字 後

才 推 出「 居 屋 2020」，是 最 不 理 想 的 做 法，原 因 是 原 定 於 �2020 年�10 月 /11 月

落 成 而 位 於 沙 田 的 彩 禾 苑（ 涉 及 �806 個 單 位 ），現 預 計 可 提 早 於 �2020 年�8 月

取 得 佔 用 許 可 證 。 如 果 我 們 延 遲 推 售「 居 屋 2020」， 則「 白 居 二 2020」也

無 可 避 免 地 需 要 延 遲 ， 原 因 是 「 白 居 二 」 通 常 與 居 屋 一 併 推 出 （ 下 文

第  22 段 ）。  

註 3 2020 年�1 月 至�3 月 的 數 字 （ 扣 除 強 積 金 供 款 ）。

註 4 按 揭 供 款 以 按 揭 貸 款 與 單 位 售 價 比 例 �90%、 按 揭 還 款 期 �20 年 ， 並 以 現 行 按 揭 利

率 或 過 去 �12 個 月 的 平 均 按 揭 利 率（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作 為 計 算 基 準 。 就 本 次 銷 售

計 劃 ， 現 行 按 揭 利 率 （ 2020 年�3 月 ） 為�2.25%， 而 過 去�12 個 月 （ 2019 年�4 月 至

2020 年�3 月 ） 的 平 均 按 揭 利 率 為 �2.54%。  

註 5 我 們 在 評 定 發 展 項 目 的 市 值 時 ， 考 慮 了 截 至 �2020 年�5 月 底 為 止 ， 鄰 近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的 私 人 和 居 屋 屋 苑 住 宅 物 業 在 公 開 市 場 的 成 交 資 料 ， 並 已 顧 及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與 用 作 比 較 的 發 展 項 目 在 樓 齡 、 位 置 、 設 計 和 設 施 等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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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請 委 員 留 意 ， 如 果 最 終 採 用 �2020 年�4 月 至�6 月 的 入 息 數 字 來 評 定

「 居 屋�2020」 的 折 扣 率 和 售 價 ， 這 將 表 示 評 估 期 將 與 「 居 屋 2020」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所 採 用 的 （ 評 估 期 為 �2020 年�1 月 至�3 月 ） 不 同 。 雖 然 我 們 過

往 採 用 相 同 的 評 估 期 是 一 個 理 想 的 做 法 ， 但 我 們 強 烈 不 建 議 更 改 「 居 屋

2020」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的 評 估 期 ， 原 因 是 我 們 要 考 慮 �2020 年�4 月 至�6 月

入 息 數 字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適 切 地 反 映 「 居 屋 �2020」 申 請 者 的 負 擔 能 力 。 此

外 ， 如 果 我 們 以�2020 年�4 月 至�6 月 作 為 「 居 屋 2020」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的

評 估 期 ， 則 只 可 在 �2020 年�8 月 待 獲 得 有 關 數 據 後 才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 由 於

我 們 計 劃 於 �2020 年�7 月 推 出 「 居 屋 2020」， 因 此 我 們 不 建 議 調 整 相 關 評

估 期 ， 並 謹 記 我 們 這 項 一 次 性 的 特 別 安 排 ， 主 要 是 為 了 顧 及 居 屋 買 家 的

負 擔 能 力 。  

10. 待 委 員 通 過 上 文 第 �7 段 所 建 議 的 安 排 ， 我 們 將 在 相 關 的 銷 售 /宣 傳

資 料 ， 例 如 申 請 須 知 ， 發 展 項 目 的 指 定 網 站 ， 售 樓 資 料 簡 介 （ 為 重 售 單

位 提 供 售 樓 簡 介 單 張 ） 等 （ 下 文 第 �21 段 ）， 清 楚 列 明 折 扣 率 和 售 價 為 臨

時 數 字 ， 以 及 在 取 得 �2020 年�4 月 至�6 月 的 入 息 數 字 後 ， 有 機 會 上 調 折 扣

率 及 下 調 平 均 售 價 的 情 況 。  

11. 按 照 既 定 安 排 ， 倘 委 員 通 過 上 文 第 �7 段 所 建 議 的 安 排 ， 並 當 取 得

2020 年�4 月 至�6 月 非 業 主 住 戶 的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 ， 房 屋 署 會 提 交 已 獲 行
註 6政 長 官 授 予 權 力 的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房 屋 ） 批 核 平 均 售 價 ，

並 由 一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計 算 及 訂 定 個 別 單 位 的 售 價 。 我 們 將 通 知 申 請 者 和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最 後 訂 定 的 折 扣 率 和 平 均 售 價 。  

銷售安排

選樓的優先次序 

12. 一 如 以 往 的 銷 售 計 劃 ， 我 們 須 按 照 申 請 類 別 和 配 額 比 例 釐 定 選 樓

的 先 後 次 序 。 同 一 類 別 的 申 請 者 選 樓 的 先 後 次 序 ， 再 取 決 於 他 們 的 申 請

表 編 號 最 後 兩 個 數 字 按 攪 珠 結 果 的 排 列 次 序 。 如 屬 同 一 申 請 類 別 ， 而 申

請 表 編 號 最 後 兩 個 數 字 亦 相 同 ， 則 按 電 腦 隨 機 編 排 的 先 後 次 序 選 樓 。 我

們 建議採用既定的選樓優先次序 ， 現 撮 述 如 下 ：  

註 6 《 房 屋 條 例 》（ 第 �283 章 ）第 �17A(1)條 訂 明 的 事 項 包 括 房 委 會 在 事 先 經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 可 決 定 買 價 和 付 款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行 政 長 官 在 �2008 年 已 將 其 在

第 17A(1) 條 之 下 的 權 力 授 予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房  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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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 庭 申 請 者 �

(i)  絕對優先資格 適 用 於 受 房 委 會 已公布清拆 計 劃 影 響 的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 下 稱 「 公 屋 」） 住 戶 家 庭 申 請 者 ， 而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是 在 這 次 銷

售 計 劃 推 出 日 期 （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的 日 期 ） 之 後 （ 即 居 於 美 東 邨 美

東 樓 和 美 寶 樓 及 白 田 邨 第 �9、 第 �10、 第 �11 和 第 �13 座 的 家 庭 申 請

者 ）。  註  7

( i i ) 普 通 綠 表 和 白 表 家庭申請者 會 根 據 相 關 的 配 額 比 例（ 下 文 第 �15 及

16 段 ）， 並 依 下 列 優 先 次 序 選 樓 ：

綠表家庭 白表家庭  
(1)

(2)

參 加「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 的 家 庭 �

其 他 家 庭  

(1)

(2)

(3)

參 加 「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 的 核 心 家 庭 �

其 他 核 心 家 庭  

非 核 心 家 庭  

(b) 一 人 申 請 者 �

(i)  絕對優先資格 適 用 於 受 房 委 會 已公布清拆 計 劃 影 響 的 公 屋 住 戶 一

人申請者 ， 而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是 在 這 次 銷 售 計 劃 推 出 日 期 之 後 （ 即

居 於 美 東 邨 美 東 樓 和 美 寶 樓 及 白 田 邨 第 �9、第 �10、第 �11 和 第 �13 座

的 一 人 申 請 者 ）。  註 7

( i i ) 普 通 綠 表 和 白 表 一人申請者 會 根 據 相 關 的 配 額 比 例（ 下 文 第 �15 及

16 段 ） 選 樓 。

配額比例／分配 

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配 額 比 例 為 �40:60 �

13. 居 屋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於 �2014 年 重 推 時 ， 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配 額 比

例 為 �60:40， 在 「 居 屋 �2016」 至 「 居 屋 2019」 的 比 例 改 為 �50:50。 鑑 於 白

表 申 請 者 反 應 熱 烈 ， 一 直 佔 申 請 宗 數 約 �85% 至 �90% ， 我 們 於 �2013 年 推註 8

註 7 在�2017 年�8 月�30 日 的 會 議 上 ， 委 員 通 過 清 拆 計 劃 。 美 東 邨 美 東 樓 和 美 寶 樓 的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為 �2020 年 �11 月；白 田 邨 第 �9、第 �10 和 第 �11 座 的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為

2020  年�4 月 ， 第�13 座 的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為 �2021 年�1 月 。 合 共 約�2�900 戶 受 影 響 。

委 員 亦 決 定 ， 這 些 住 戶 如 有 意 購 買 居 屋 單 位 以 代 替 入 住 公 屋 ， 可 在 即 將 推 出 的

居 屋 銷 售 計 劃 中 享 有 絕 對 優 先 選 樓 資 格 （ 見 �SHC �42/2017 及�SHC 43 /2017 號 文

件 ）。 根 據 最 新 資 料 ， 美 東 邨 美 東 樓 和 美 寶 樓 的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為 �2020 年 �12 月 ；

白 田 邨 第 �9、 第 �10 和 第 �11 座 的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為 �2021 年 �2 月 ，第 �13 座 的 目 標 清

拆 日 期 為�2021  年�5 月 。

註 8 白 表 申 請 者 於 �2017 年 和�2018 年 實 際 上 購 買 了 分 別 約 �60% 和 �50% 的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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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白 居 二 」， 向 白 表 申 請 者 提 供 另 一 置 業 途 徑 ， 讓 他 們 在 第 二 市 場 購 買

未 繳 付 補 價 的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白 居 二 」的 配 額 由 �2018 年 的�2�500 個 增 加

至�2019 年 的�3�000 個 ， 而 「 白 居 二 �2020」 的 配 額 將 建 議 進 一 步 增 加 至

4�500 個 （ 第�19 段 ）。 我 們 在 「 白 居 二 2018」 和 「 白 居 二 2019」 分 別 接 獲

約 61 �000 宗 和�134�000 宗 申 請 ， 超 額 認 購 率 分 別 約 為 �23 和 �44 倍 。  

14. 至 於 一 直 符 合 資 格 在 第 二 市 場 購 買 未 繳 付 補 價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綠

表 申 請 者，我 們 於�2016 年 推 出「 綠 表 置 居 計 劃 」（「 綠 置 居 」），並 於�2018 年

把 「 綠 置 居 」 恆 常 化 ， 向 他 們 提 供 另 一 置 業 途 徑 。「 綠 置 居 」 單 位 的 數 目

由�2016 年 的�857 個 逐 步 增 加 至 �2019 年 的�3�696 個。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2020 年

推 售 約 �4 �700 個 「 綠 置 居 」 單 位 。  註 9

15. 我 們 為 公 屋 租 戶 提 供 機 會 購 買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目 標 不 變 ， 但 同 時

須 適 當 回 應 白 表 申 請 者 自 置 居 所 的 強 烈 訴 求 。 為 平 衡 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置 業 訴 求 ， 並 考 慮 到 �2020 年 推 售 的 「 綠 置 居 」 單 位 數 目 ， 我 們 建議 把

「 居 屋 2020」的 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配 額 比 例 修 訂 為 �40:60。根 據 建 議 的 修

訂 配 額 比 例 ， 提 供 予 綠 表 申 請 者 的 新 建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數 目 仍 較 提 供 予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數 目 為 多。在「 居 屋 2020」推 售 的�7�047 個 新 建 單 位 當 中，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配 額 分 別 為 �2 �819 個 和�4�228 個 單 位。若 計 及�2020 年 暫

定 推 售 約 �4 �700 個「 綠 置 居 」單 位，提 供 予 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新 建 單 位

總 數 將 分 別 為 �7 �519 個 和�4�228 個 。�

16. 我 們 會 繼 續 採 用 靈 活 安 排 ， 把 綠 表 申 請 者 未 用 盡 的 配 額 重 新 編 配

予 白 表 申 請 者 ， 反 之 亦 然 ， 並 會 在 日 後 的 銷 售 計 劃 檢 討 綠 表 與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配 額 分 配 。  

有 長 者 成 員 的 家 庭 �

17. 雖 然 參 加 「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 的 家 庭 申 請 者 可 優 先 選 樓 ，

但 我 們 會 按 照 既 定 安 排 為 這 類 申 請 者 設 定 配 額 ， 讓 其 他 家 庭 申 請 者 仍 有

機 會 購 買 單 位 。 自 �2017 年 推 出 的 居 屋 銷 售 計 劃 起 ， 為 這 類 申 請 者 設 定 的

配 額 約 佔 推 售 單 位 的 30%。 由 於 這 類 申 請 者 在 近 年 的 銷 售 計 劃 中 所 佔 百

分 比 並 無 重 大 改 變 ， 我 們 認 為 把 配 額 維 持 在 單 位 數 目 的 30% 是 合 理 的 做

法 。 因 此 ， 我 們 建議為參加「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家庭申請者設

定  2  100 個單位的配額 ， 綠 表 和 白 表 申 請 者 分 別 佔 �40% 和 �60%。 如 參 加

「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 的 家 庭 申 請 者 未 能 取 得 配 額 ， 他 們 仍 有 機 會

在 「 其 他 家 庭 」 類 別 下 購 買 單 位 。 另 一 方 面 ， 參 加 「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 的 申 請 者 未 用 盡 的 配 額 ， 會 撥 歸 「 其 他 家 庭 」 類 別 的 申 請 者 。  

註 9 政 府 在《 2019 年 施 政 報 告 》公 布�2020 年 將 推 售 的 居 屋 單 位 和「 綠 置 居 」單 位 數

目 可 高 達 約 �12 �000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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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 申 請 者 �

18. 為 了 讓 一 人 申 請 者 有 合 理 機 會 購 買 單 位，我 們 在 �2018 年 及�2019 年

的 居 屋 銷 售 計 劃 中 為 一 人 申 請 者 預 留 了 約  佔 推 售 單 位 的 10%。 我 們 認 為

繼 續 在「 居 屋 2020」為 一 人 申 請 者 預 留 約 �10% 的 單 位，做 法 合 適。因 此 ，
註 10我 們 建議為一人申請者 預 留 700 個單位 ， 綠 表 和 白 表 申 請 者 分 別 佔

40% 及 60%。�

19. 按 照 既 定 安 排 ， 在 家 庭 申 請 者 選 樓 後 ， 一 人 申 請 者 會 獲 邀 選 購 餘

下 �700 個 任 何 面 積 的 單 位 。 如 在 所 有 一 人 申 請 者 選 樓 後 ， 該 �700 個 單 位

仍 未 售 罄，餘 下 的 單 位 會 回 撥 予「 其 他 家 庭 」類 別 的 申 請 者。另 一 方 面 ，

如 在 所 有 家 庭 申 請 者 選 樓 後 餘 下 超 過 �700 個 單 位 ， 這 些 單 位 會 全 部 撥 歸

一 人 申 請 者 選 購 。  

註 10 包 括 受 房 委 會 已 公 布 清 拆 計 劃 影 響 的 公 屋 住 戶 一 人 申 請 者 和 普 通 綠 表 一 人 申 請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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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限制  

20. 在 「 居 屋 �2018」 中 首 次 推 售 ， 但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註  11受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018 年�7 月�17 日 通 過 的 轉 讓 限 制 規 限 。 在

「 居 屋�2020」 推 售 的 新 建 單 位 及 在 「 居 屋 �2019」 中 首 次 推 售 但 未 售 出 ／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受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018 年�11 月

16 日 通 過 的 轉 讓 限 制 規 限 。  註 12

註 11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018 年�7 月�17 日 通 過 以 下 轉 讓 限 制（ 見 �SHC 40/2018 號

文 件 ）： 

(a ) 繳 付 補 價 後 於 公 開 市 場 轉 售 單 位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五 年 後 ， 居 屋 業 主 可 在 繳 付 補 價 後 於 公 開 市 場 轉 售 單

位 ；

(b) 將 單 位 售 予 房 委 會 或 房 委 會 提 名 的 人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首 五 年 內 ： 居 屋 業 主 須 將 單 位 售 予 房 委 會 。 房 委 會 不 會

回 購 單 位 ， 但 會 行 使《 房 屋 條 例 》賦 予 的 權 力 提 名 買 家 ， 並 按《 房 屋 條 例 》

附 表 訂 明 的 價 格 轉 讓 （ 即 在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兩 年 內 以 原 來 售 價 轉 讓 ； 或

在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第 三 至 第 五 年 內 以 市 值 扣 除 折 扣 後 的 價 格 轉 讓 ）；

房 委 會 會 按 「 白 居 二 」 攪 珠 的 優 先 次 序 ， 從 成 功 白 表 申 請 者 中 物 色 提 名 對

象 （ 不 包 括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單 位 的 業 主 ）， 並 會 在 單 位 成 功 售 予 提 名 的 人 之

前 ， 繼 續 每 年 按 攪 珠 的 優 先 次 序 ， 從 這 些 成 功 申 請 者 中 物 色 提 名 對 象 ； �

(c) 於 第 二 市 場 轉 售 單 位 （ 無 須 繳 付 補 價 ）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第 三 年 起 ： 居 屋 業 主 可 在 無 須 繳 付 補 價 的 情 況 下 ， 在 第

二 市 場 按 自 行 議 定 的 價 格 ， 出 售 單 位 予 房 委 會 訂 明 類 別 的 買 家 （ 包 括 綠 表

及 白 表 買 家 ）。

註 12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018 年�11 月�16 日 通 過 於�2019 年 起 銷 售 的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轉 讓 限 制 載 列 於 政 府 租 契 （ 見 �SHC 60/2018 號 文 件 ）， 經 修 訂 的 轉 讓 限 制 如

下 ： �

(a) 繳 付 補 價 後 於 公 開 市 場 轉 售 單 位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十 年 後 ， 居 屋 業 主 可 在 繳 付 補 價 後 於 公 開 市 場 轉 售 單

位 ；

(b) 於 第 二 市 場 轉 售 單 位 （ 無 須 繳 付 補 價 ）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首 兩 年 ： 居 屋 業 主 可 在 第 二 市 場 按 不 高 於 原 來 售 價 的 價

格 ， 轉 售 單 位 予 房 委 會 訂 明 類 別 的 買 家 ；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第 三 年 起 ： 居 屋 業 主 可 在 第 二 市 場 按 自 行 議 定 的 價 格 ，

轉 售 單 位 予 房 委 會 訂 明 類 別 的 買 家 ；

在 第 二 市 場 轉 售 居 屋 單 位：合 資 格 買 家 為 綠 表 及 白 表 申 請 者（ 即「 白 居 二 」

的 成 功 白 表 申 請 者 ）。 房 委 會 日 後 可 按 需 要 更 改 有 關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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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21.  我 們 建議 為 「 居 屋 �2020」 採 用 以 下 的 既 定 宣 傳 安 排 ： �註 13

(a) 在 位 於 樂 富 的 房 委 會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售 樓 處 提 供 新 發 展 項 目 標 準 單
註 14位 的 室 內 間 格 模 型 、 建 築 模 型 、 展 板 及 其 他 資 料 ； 以 及 �

(b) 沿 用 既 定 方 式 ， 分 兩 階 段 向 公 眾 和 準 買 家 派 發 銷 售 資 料 。 簡 單 來

說 ， 我 們 在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前 七 日 起 直 至 申 請 期 結 束 為 止 ， 會 向 公

眾 提 供 印 有 發 展 項 目 的 銷 售 安 排 和 基 本 資 料 （ 包 括 單 位 面 積 和 臨

時 售 價 幅 度 ） 的 售 樓 資 料 簡 介 （ 為 重 售 單 位 提 供 售 樓 簡 介 單 張 ）。

若 我 們 最 終 調 整 臨 時 售 價 幅 度 ， 有 關 資 料 將 上 載 至 發 展 項 目 的 指

定 網 站 。 在 選 樓 期 開 始 前 七 日 起 ， 我 們 會 提 供 載 有 發 展 項 目 詳 情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和 價 單 ， 供 公 眾 索 取 。  

白居二  2020 

簡化申請程序的安排  

22. 一 如「 白 居 二 2019」，「 白 居 二 2020」將 與「 居 屋 2020」一 併 推 出 。

兩 項 計 劃 繼 續 沿 用 �2019 年 的 安 排 ， 使 用 同 一 份 申 請 表 。 申 請 者 可 選 擇 申

請 居 屋 、「 白 居 二 」 或 同 時 選 擇 兩 者 。 兩 項 計 劃 會 分 別 進 行 攪 珠 ， 以 決 定

「 居 屋�2020」 的 選 樓 優 先 次 序 和 「 白 居 二 �2020」 的 配 額 分 配 。  

全年配額及配額比例  

23. 市 場 對 「 白 居 二 」 的 反 應 持 續 熱 烈 ，「 白 居 二 2018」 和 「 白 居 二

2019」 的 配 額 分 別 為 �2 �500 個 和�3�000 個 ， 收 到 的 申 請 由 「 白 居 二 2018」

的 約 �61 �000 宗 （ 超 額 認 購 �23 倍 ）， 增 至 「 白 居 二 2019」 的 約�134�000 宗

（ 超 額 認 購 �44 倍 ）， 其 中 「 白 居 二 �2018」 的 配 額 平 均 使 用 率 約 為 �60%。

《�2019 年 施 政 報 告 》 建 議 房 委 會 進 一 步 增 加 「 白 居 二 」 全 年 配 額 ， 以 滿

足 更 多 白 表 人 士 的 置 業 需 求 。 考 慮 到 目 前 經 濟 不 景 氣 的 情 況 下 白 表 申 請

者 的 需 求 仍 持 續 殷 切 ， 我 們 建議 把 「 白 居 二 2020」 的 配額 由 2019 年 的

註 13 《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 第 �621 章 ）第 �2 部 第 �2 至 第 �8 分 部 規 管 有 關 銷 售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就 售 樓 說 明 書 、 價 單 、 未 落 成 發 展 項 目 或 期 數 的 示 範 單 位 、 參 觀 已

落 成 發 展 項 目 或 期 數 中 的 物 業 、 銷 售 安 排 及 其 他 資 料 、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及 買 賣 合

約 ， 以 及 成 交 紀 錄 冊 的 安 排 。 雖 然 有 關 條 文 並 不 適 用 於 房 委 會 興 建 的 項 目 ， 但

房 委 會 一 直 盡 量 遵 從 相 關 規 定 。

註 14 為 簡 化 程 序 ， 我 們 自 「 綠 置 居 2018」 開 始 不 再 提 供 虛 擬 示 範 單 位 短 片 。 申 請 者

可 透 過 售 樓 處 內 展 示 的 室 內 間 格 模 型 和 建 築 模 型 ， 以 及 載 於 售 樓 資 料 簡 介 ／ 售

樓 說 明 書 和 售 樓 處 展 板 的 樓 面 平 面 圖 詳 細 面 積 ， 參 考 標 準 單 位 的 布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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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個 增 加 至 2020 年的  4 500 個，家庭與一人申請者的配額比例 維 持 在 �

9:1。「 居 屋�2020」 的 申 請 資 格 準 則 ， 包 括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和 住 宅 物 業 擁

有 權 的 限 制 等 ， 同 時 適 用 於 「 白 居 二 2020」。  

24. 就 「 白 居 二 �2019」 的 有 效 白 表 「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 持 有 者 ， 如 他

們 成 功 申 請「 白 居 二 2020」， 我 們 只 會 在 其「 白 居 二 2019」的 白 表「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 才 發 出 「 白 居 二 �2020」 的 白 表 「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以 確 保 任 何 成 功 申 請 者 不 會 同 時 持 有 兩 份「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 

「白居二」買家的轉讓限制  

25.  委 員 在�2019 年�3 月�15 日 會 議 上 通 過 的 轉 讓 限 制 將 繼 續 適 用 於「 白

居 二 2020」 。註 15

「居屋  2020」和「白居二  2020」的暫訂時間表  

26.  「 居 屋�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 主 要 進 程 的 暫 訂 時 間 如 下 ：

進程
暫訂時間

「居屋 2020」 「白居二 2020」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 為 期 兩 星 期 ） 2020 年�7 月

攪 珠 2020 年�10 月

開 始 選 樓 2021 年�3 月

向 合 資 格 申 請 者 發 出 批 准 信 ，

以 申 請 「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  
2021 年�3 月�

27. 「 白 居 二 」的 成 功 申 請 者 會 獲 邀 在 房 委 會 �2021 年�3 月（ 暫 訂 時 間 ）

發 出 批 准 信 日 期 起 計 六 個 星 期 內 ， 申 請 「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 有 效 期 一

年 ）， 然 後 才 可 於 第 二 市 場 購 買 單 位。「 白 居 二 」和 居 屋 會 在 �2020 年�10 月

攪 珠 ， 同 時 申 請 兩 項 計 劃 的 申 請 者 將 可 知 道 自 己 能 否 取 得 「 白 居 二 」 的

配 額 ， 以 及 他 們 選 購 居 屋 的 優 先 次 序 。 屆 時 他 們 可 選 擇 在 �2021 年�3 月 選

樓 期 開 始 時 購 買 新 居 屋 單 位，或 者 在 �2021 年�3 月 批 准 信 發 出 後，申 請「 購

買 資 格 證 明 書 」， 以 在 「 白 居 二 」 下 購 買 第 二 市 場 的 單 位 。  

註 15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19 年�3 月�15 日 通 過 以 下 「 白 居 二 」 的 轉 讓 限 制 （ 見

SHC�16/2019  號 文 件 ）： 

(a ) 再 次 確 認 「 白 居 二 」 買 家 在 購 入 單 位 的 首 兩 年 內 ， 不 得 在 第 二 市 場 出 售 其

單 位 （ 但 可 在 繳 付 補 價 後 於 公 開 市 場 出 售 ）， 以 下 情 況 除 外 。 �

(b) 倘 「 白 居 二 」 買 家 購 買 「 居 屋 2019」 或 以 後 銷 售 計 劃 中 首 次 出 售 的 單 位 ，

買 家 可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並 獲 房 屋 署 署 長 批 准 後 ， 在 第 二 市 場 出 售 單 位 。 有 關

特 殊 情 況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破 產 、 因 家 庭 收 入 大 幅 下 降 而 導 致 難 以 償 還 按 揭 貸

款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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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費  

28. 申 請 者 在 申 請 「 居 屋 2020」、「 白 居 二 �2020」 或 同 時 申 請 兩 者 時 ，

須 繳 交 一 次 過 的 申 請 費 ， 該 筆 費 用 不 會 退 還 給 申 請 者 。 鑑 於 目 前 經 濟 環

境 嚴 峻 ， 為 配 合 政 府 收 費 凍 結 措 施 ， 我 們 建議 凍 結 「 居 屋 �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的 申 請 費（ 即「 居 屋 2020」的 申 請 費 為�250 元，「 白 居 二 2020」

為 �160 元 ， 同 時 申 請 兩 者 則 為 �410 元 ）。 註 16

網上申請和簡化申請程序

網上申請  

29.  「 居 屋�2019」 和 「 白 居 二 �2019」 的 網 上 申 請 安 排 廣 受 歡 迎 ， 有 見

及 此 ， 我 們 除 接 受 紙 張 形 式 遞 交 申 請 外 （ 親 身 遞 交 或 郵 寄 紙 本 表 格 ）， 亦

會 繼 續 為 「 居 屋 �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 提 供 網 上 申 請 服 務 （ 包 括 電 子

申 請 、 電 子 支 付 及 電 子 通 知 ）。  

綠表申請者保留申請的安排  

30.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019 年 通 過 把 綠 表 申 請 者 保 留 申 請 的 安 排

恆 常 化 。 在 此 安 排 下 ， 居 屋 綠 表 申 請 者 可 選 擇 參 加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而 無 須 重 新 遞 交 申 請 和 繳 付 申 請 費 （ 見 �SHC �16/2019 號 文 件 ）。

「 居 屋�2020」 將 對 綠 表 申 請 者 採 用 同 一 安 排 。 具 體 安 排 載 於 附件  D。 

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31. 出 售 四 個 新 居 屋 發 展 項 目 合 共 �7 047 個 單 位 及 �18 個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總 售 樓 收 益 預 計 為 200.83 億 元 。 扣 除 估 計 總 工 程 費
註�17 

用 107.23 億 元 後 ， 預 計 運 作 盈 餘 為 �93.60 億 元 。  

32.  「 居 屋�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 的 實 施 時 間 表 與 「 綠 置 居 2020」

的 籌 備 工 作 重 疊 。 為 應 付 於 �2020 年 出 售 更 多 居 屋 單 位 和 「 白 居 二 」 配 額

增 加 帶 來 的 額 外 工 作 ， 我 們 會 聘 用 輔 助 人 手 （ 即 個 體 聘 用 人 員 和 房 委 會

定 期 項 目 僱 員 ）， 協 助 居 屋 和 「 白 居 二 」 計 劃 的 籌 備 工 作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另 覓 額 外 人 手 。  

註 16 由 於 凍 結 收 費 措 施 ，「 居 屋�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 的 申 請 費 未 必 能 悉 數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將 視 乎 「 居 屋 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 的 申 請 數 目 ，

暫 時 未 能 確 定 。

註 17 估 計 總 工 程 費 用 包 括 發 展 成 本（ 即 建 築 和 間 接 成 本 ）、相 當 於 發 展 成 本 �35% 的 土

地 成 本 、 間 接 行 政 成 本 及 其 他 與 銷 售 相 關 的 開 支 ， 包 括 印 刷 、 廣 告 、 宣 傳 、 顧

問 ， 以 及 入 伙 前 管 理 事 宜 等 的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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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訊科技的影響  

33. 我 們 需 要 提 升 現 有 電 腦 系 統 ， 包 括 網 上 申 請 系 統 ， 以 配 合 是 次 居

屋 銷 售 計 劃 。

法律上的影響  

34. 《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 下 稱「《 條 例 》」）第�2 部 第�2 至 第�8 分

部 （ 關 於 銷 售 安 排 ） 的 條 文 並 不 適 用 於 房 委 會 興 建 的 發 展 項 目 ， 因 此 是

次 銷 售 計 劃 不 會 帶 來 法 律 上 的 影 響。不 過，房 委 會 須 遵 守《 條 例 》第 �3 部

有 關 廣 告 ， 以 及 第 �4 部 涵 蓋 有 關 作 出 失 實 陳 述 及 傳 布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資

料 的 規 定 。  

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35.  「 居 屋�2020」 推 售 的 單 位 分 布 市 區 、 擴 展 市 區 及 新 界 ， 預 期 會 反

應 理 想 ， 並 會 引 起 傳 媒 和 公 眾 高 度 關 注 。 在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平

均 售 價 和 銷 售 安 排 後 ， 我 們 會 發 出 有 關 銷 售 計 劃 的 新 聞 稿 。 我 們 會 在 新

聞 稿 中 解 釋 訂 定 臨 時 折 扣 率 和 平 均 售 價 的 安 排 。 我 們 會 發 出 另 一 份 新 聞

稿 ， 公 布 「 居 屋 2020」 和 「 白 居 二 2020」 在�2020 年�7 月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

亦 會 設 立 專 用 網 站，在 銷 售 期 內 宣 傳 有 關 計 劃。我 們 也 會 透 過 其 他 途 徑 ，

包 括 報 章 和 電 台 廣 告，以 及 上 載 信 息 至 房 委 會 �Facebook 和�Instagram 專 頁

等 進 行 宣 傳 。  

文件銷密  

36. 我 們 建 議 在 會 後 把 本 文 件 銷 密 。 文 件 銷 密 後 ， 公 眾 可 於 房 委 會 網

頁 和 房 屋 署 圖 書 館 閱 覽 ， 亦 可 向 房 屋 署 公 開 資 料 主 任 索 閱 。

討論  

37. 請 委 員 在 �2020 年�6 月�22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通 過 上 文 第 �2 段 所 載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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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1 

「居屋  2020」推售的單位

發展項目／

地區 
座數

實用面積 

（平方米）

（約數） 

單位

數目
註預計關鍵日期

彩禾苑 36.6 –  40.8 438 

2020 年�8 月�31 日�沙 田

禾 上 墩 街 �
- 43.9 –  50.7 250 

56.4  –  57.0 118 

合計：  806

山麗苑 25.8 –  27.1 824 
2021 年�11 月�30

日  
粉 嶺

皇 后 山

A、B、C、�D、

E 及 F 座 �
34.9 –  35.8 1  368 

41.5  –  41.9 1  030 

合計：  3 222 

錦駿苑 28.9 –  30.0 117 

2023 年�2 月�28 日�馬 鞍 山

馬 鞍 山 路

A、B、C、�D

及 E 座 �
34.8 –  39.8 1  180 

41.0  –  45.9 782 

合計：  2 079 

啟翔苑 27.4 –  27.7 113 

2023 年�5 月�31 日�鑽 石 山

彩 虹 道
A 及 B 座 � 35.7 –  37.4 359 

45.4  –  46.6 468 

合計：  940

總合計：  7 047 

註 ： 根 據 《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 第 �621 章 ）（ 下 稱 「《 條 例 》」）， 如 發 展 項

目 尚 未 落 成 ， 售 樓 說 明 書 、 買 賣 合 約 和 廣 告 須 述 明 該 發 展 項 目 的 「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就 居 屋 發 展 項 目 而 言 ，「 關 鍵 日 期 」 是 指 發 展 項 目 在 遵 照 經 批 准

的 建 築 圖 則 的 情 況 下 在 各 方 面 均 屬 完 成 的 日 期 。 根 據 《 條 例 》 規 定 買 賣 合

約 所 須 載 有 的 強 制 性 條 文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下 稱「 房 委 會 」）會 在 關 鍵 日

期 後 �14 日 內 以 書 面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房 屋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獨 立

審 查 組 申 請 佔 用 許 可 證 ， 並 在 佔 用 許 可 證 發 出 日 期 後 六 個 月 內 ， 以 書 面 通

知 買 方 房 委 會 有 能 力 有 效 地 將 單 位 轉 讓 予 買 方 。 單 位 的 買 賣 手 續 會 在 發 出

通 知 日 期 後 �14 日 內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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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1 

因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並在「居屋  2020」重售的單位
（ 截 至�2020 年�5 月�31 日 ）

發展項目／地區
單位數

目

實用面積

（平方米）（約數）

佔用許可證日期／

預計關鍵日期
註在 「 出 售 居 屋 單 位 �2018」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凱 樂 苑  

長 沙 灣 荔 盈 街 �

6 � 35.9 �–  58.4 佔 用 許 可 證 日 期 ：

2018 年�11 月�29 日

（ A 座 ）  

2019 月�8 月�19 日

（ B 至 �E 座 ）  

裕 泰 苑  

東 涌 東 涌 道 �

12 � 25.8 �–  43.6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2020 年�10 月�31 日

總 數 ： � 18
註在 「 出 售 居 屋 單 位 �2019」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如 有 ）

冠 德 苑

何 文 田

常 樂 街 �

- - 佔 用 許 可 證 日 期 ：

2019 年�9 月�16 日

凱 德 苑

長 沙 灣

發 祥 街 西 �

- -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2020 年�10 月�31 日

尚 文 苑

葵 涌

德 士 古 道 �

- -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2020 年�7 月�31 日

雍 明 苑

將 軍 澳

至 善 街 �

- -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2020 年�8 月�31 日

錦 暉 苑

馬 鞍 山

恆 健 街 �

- -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2020 年�10 月�31 日

旭 禾 苑

沙 田

坳 背 灣 街 �

- - 預 計 關 鍵 日 期 ：  

2020 年�10 月�31 日

註 ：  上 述 收 回 的 單 位 連 同 截 至 選 樓 日 期 開 始 前 約 一 個 月 確 知 未 售 出 ／ 收 回 的 額

外 單 位 會 一 併 納 入 「 居 屋 �2020」 內 重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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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居屋  2020」建議臨時平均售價

發 展 項 目
評 定 平 均 市 值

（ 以 實 用 面 積 計 算 ）

折 減 3 �7% 後 的 建 議

臨 時 平 均 售 價

（ 以 實 用 面 積 計 算 ）

建 議 臨 時 售 價 幅 度

（ 只 供 委 員 參 考 ）

彩 禾 苑 129,000 元 ／ 平 方 米

（ 1 �1,984 元 ／ 平 方 呎 ）

81,270 元 ／ 平 方 米

（ 7 �,550 元 ／ 平 方 呎 ）

253 萬 元  —

489 萬 元

山 麗 苑 93,000 元 ／ 平 方 米

（ 8 �,640 元 ／ 平 方 呎 ）

58,590 元 ／ 平 方 米

（ 5 �,443 元 ／ 平 方 呎 ）

123 萬 元  —

272 萬 元

錦 駿 苑 133,000 元 ／ 平 方 米

（ 1 �2,356 元 ／ 平 方 呎 ）

83,790 元 ／ 平 方 米

（ 7 �,784 元 ／ 平 方 呎 ）

199 萬 元  —

406 萬 元

啟 翔 苑 160,000 元 ／ 平 方 米

（ 1 �4,864 元 ／ 平 方 呎 ）

100,800 元 ／ 平 方 米

（ 9 �,365 元 ／ 平 方 呎 ）

229 萬 元  —

513 萬 元

註 1 及 2在 「 出 售 居 屋 單 位 2018」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凱 樂 苑 149,000 元 ／ 平 方 米

（ 1 �3,842 元 ／ 平 方 呎 ）

93,870 元 ／ 平 方 米

（ 8 �,721 元 ／ 平 方 呎 ） �

-

裕 泰 苑 108,000 元 ／ 平 方 米

（ 1 �0,033 元 ／ 平 方 呎 ）

68,040 元 ／ 平 方 米

（ 6 �,321 元 ／ 平 方 呎 ） �

-

註 1 及 2在 「 出 售 居 屋 單 位 2019」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單 位 （ 如 有 ）

冠 德 苑 162,000 元 ／ 平 方 米

（ 1 �5,050 元 ／ 平 方 呎 ）

102,060 元 ／ 平 方 米

（ 9 �,482 元 ／ 平 方 呎 ） �

-

凱 德 苑 147,000 元 ／ 平 方 米

（ 1 �3,657 元 ／ 平 方 呎 ）

92,610 元 ／ 平 方 米

（ 8 �,604 元 ／ 平 方 呎 ） �

-

尚 文 苑 135,000 元 ／ 平 方 米

（ 1 �2,542 元 ／ 平 方 呎 ）

85,050 元 ／ 平 方 米

（ 7 �,901 元 ／ 平 方 呎 ） �

-

雍 明 苑 142,000 元 ／ 平 方 米

（ 1 �3,192 元 ／ 平 方 呎 ）

89,460 元 ／ 平 方 米

（ 8 �,311 元 ／ 平 方 呎 ） �

-

錦 暉 苑 135,000 元 ／ 平 方 米

（ 1 �2,542 元 ／ 平 方 呎 ）

85,050 元 ／ 平 方 米

（ 7 �,901 元 ／ 平 方 呎 ） �

-

旭 禾 苑 131,000 元 ／ 平 方 米

（ 1 �2,170 元 ／ 平 方 呎 ）

82,530 元 ／ 平 方 米

（ 7 �,667 元 ／ 平 方 呎 ） �

-

註 �1： 上 述 收 回 的 單 位 連 同 截 至 選 樓 日 期 開 始 前 約 一 個 月 確 知 未 售 出 ／ 收 回 的

額 外 單 位 會 一 併 納 入 「 居 屋 2020」 內 重 售 。

註 �2： 評 定 平 均 市 值 和 建 議 平 均 售 價 以 整 個 發 展 項 目 計 算 。 截 至 「 居 屋 2020」

的 選 樓 日 期 開 始 前 約 一 個 月 獲 批 准 撤 銷 買 賣 協 議 並 收 回 的 額 外 單 位 將 會

納 入 是 次 銷 售 計 劃 中 一 併 推 售。委 員 通 過 平 均 售 價 後，我 們 會 計 算 個 別 重

售 單 位 （ 包 括 因 買 賣 協 議 撤 銷 而 收 回 的 額 外 單 位 （ 如 有 ）） 的 售 價 ， 並 會

詳 列 在 價 單 中 ， 供 公 眾 和 準 買 家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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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綠表申請者在居屋和

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的申請安排

「 居 屋�2020」 和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將 採 用 以 下 安 排 ： �

(a) 所 有 具 有 效 資 格 的 居 屋 綠 表 申 請 者 如 已 在 申 請 表 上 表 示 同 意 把 其 居

屋 申 請 保 留 至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 便 無 須 就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重 新 遞 交 申 請 和 繳 付 申 請 費 ；  

(b) 獲 保 留 的 居 屋 申 請 會 於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根 據 申 請 表 內

提 供 的 資 料 處 理 ； �

(c) 在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的 訂 明 申 請 期 內 ： �

(i) 上 文 (a)段 所 述 的 綠 表 申 請 者 如 有 任 何 家 庭 組 合 上 的 改 變，應 盡 快

通 知 我 們 。 如 申 請 者 希 望 以 一 個 和 居 屋 申 請 不 同 的 申 請 類 別 申 請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 而 該 申 請 類 別 會 影 響 其 選 樓 優 先

次 序 ， 例 如 由 一 人 申 請 者 更 改 為 家 庭 申 請 者 ， 或 由 一 般 家 庭 申 請

者 改 為 參 加 「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 的 家 庭 申 請 者 ， 便 須 於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所 訂 明 的 申 請 期 內 通 知 我 們 ； 以 及  

(i i ) 其 他 綠 表 申 請 者（ 即 不 屬 上 文 (a)段 所 指 的 居 屋 綠 表 申 請 者 ）如 有

意 申 請 該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 可 遞 交 申 請 並 繳 付 申 請 費 ； �

(d) 保 留 的 申 請 和 在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申 請 期 內 接 獲 的 新 申 請 會 一

併 進 行 攪 珠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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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居 屋 銷 售 計 劃 和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屬 兩 個 不 同 的 銷 售 計

劃 。 有 關 的 銷 售 安 排 ， 包 括 配 額 比 例 和 選 樓 優 先 次 序 等 （ 如 適 用 ），

會 分 別 在 每 個 銷 售 計 劃 推 出 前 提 交 委 員 通 過 ， 攪 珠 亦 會 分 別 進 行 。 另
註一 方 面 ， 簡 化 申 請 安 排 不 會 影 響 綠 表 申 請 者 的 現 行 申 請 資 格 準 則 。  

(f) 上 述 保 留 申 請 安 排 不 會 影 響 我 們 處 理 綠 表 申 請 者 的 居 屋 申 請 。 申 請 者

成 功 購 買 居 屋 單 位 後 將 不 能 申 請 下 一 次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銷 售 計 劃 ， 其 獲

保 留 的 申 請 會 即 時 被 撤 銷 。  

註  以 下 類 別 人 士 符 合 綠 表 資 格 購 買 居 屋 單 位 ： �

(a)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 房 委 會 」） 轄 下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 下 稱 「 公 屋 」） 的 住

戶 （「 有 條 件 租 約 」 住 戶 或 以 按 月 暫 准 居 住 證 形 式 租 住 房 委 會 過 渡 性 暫 租 住 屋

單 位 的 住 戶 ， 均 不 可 申 請 ）； 

(b)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下 稱 「 房 協 」） 轄 下 甲 類 出 租 屋 邨 （ 下 稱 「 出 租 屋 邨 」） 的 住

戶 （ 乙 類 出 租 屋 邨 的 住 戶 或 以 按 月 暫 准 居 住 證 形 式 租 住 房 協 過 渡 性 暫 租 住 屋

單 位 的 的 住 戶 ， 均 不 可 申 請 ）；  

(c ) 已 通 過 詳 細 審 核 和 持 有 有 效 「 綠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 的 公 屋 申 請 者 ； �

(d) 受 政 府 清 拆 行 動 或 天 災 影 響 而 又 合 資 格 入 住 公 屋 的 人 士 ；  

(e ) 分 戶 ／ 離 婚 而 又 合 資 格 入 住 公 屋 的 公 屋 住 戶 ； �

(f) 受 市 區 重 建 局 清 拆 計 劃 影 響 的 人 士 （ 須 搬 遷 而 合 資 格 入 住 公 屋 的 住 戶 ）；�

(g) 持 有 由 房 屋 署 簽 發 有 效 保 證 書 而 又 合 資 格 獲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的 前 公 屋 住 戶 ； �

(h) 符 合 「 公 務 員 公 共 房 屋 配 額 」 或 「 一 次 過 公 共 房 屋 特 別 編 配 」 申 請 資 格 ， 並

持 有 有 效 「 綠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 而 選 擇 購 買 居 屋 單 位 的 初 級 公 務 員 ； �

(i ) 長 者 租 金 津 貼 計 劃 的 受 惠 者 ； 以 及 �

(j ) 持 有 由 房 屋 署 簽 發 有 效 保 證 書 的 房 屋 署 屋 宇 事 務 助 理 職 系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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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現時折扣率和平均售價設定為臨時數字可令居屋申請按原定計劃在2020年7月展開。若非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影響，「居屋2020」原可在2020年4月開始接受申請。若待2020年8月取得相關入息數字後才推出「居屋2020」，是最不理想的做法，原因是原定於2020年10月/11 月落成而位於沙田的彩禾苑（涉及806個單位），現預計可提早於2020年8 月取得佔用許可證。如果我們延遲推售「居屋2020」，則「白居二2020」也無可避免地需要延遲，原因是「白居二」通常與居屋一併推出（下文第 22段）。 
	註32020年1月至3月的數字（扣除強積金供款）。
	註4按揭供款以按揭貸款與單位售價比例90%、按揭還款期20年，並以現行按揭利率或過去12個月的平均按揭利率（以較高者為準）作為計算基準。就本次銷售計劃，現行按揭利率（2020年3月）為2.25%，而過去12個月（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的平均按揭利率為2.54%。 
	註5我們在評定發展項目的市值時，考慮了截至2020年5月底為止，鄰近有關發展
	項目的私人和居屋屋苑住宅物業在公開市場的成交資料，並已顧及有關發展項
	目與用作比較的發展項目在樓齡、位置、設計和設施等各方面的差異。
	9.請委員留意，如果最終採用2020年4月至6月的入息數字來評定「居屋2020」的折扣率和售價，這將表示評估期將與「居屋2020」入息及資產限額所採用的（評估期為2020年1月至3月）不同。雖然我們過往採用相同的評估期是一個理想的做法，但我們強烈不建議更改「居屋2020」入息及資產限額的評估期，原因是我們要考慮2020年4月至6 月入息數字的主要目的是適切地反映「居屋2020」申請者的負擔能力。此外，如果我們以2020年4月至6月作為「居屋2020」入息及資產限額的評估期，則只可在2020年8月待獲得有關數據後才開始接受申請。由於我們計劃於2020年7月推出「居屋2020」，因此我們不建議調整相關評估期，並謹記我們這項一次性的特別安排，主要是為了顧及居屋買家的負擔能力。 
	10.待委員通過上文第7段所建議的安排，我們將在相關的銷售/宣傳資料，例如申請須知，發展項目的指定網站，售樓資料簡介（為重售單位提供售樓簡介單張）等（下文第21段），清楚列明折扣率和售價為臨時數字，以及在取得2020年4月至6月的入息數字後，有機會上調折扣率及下調平均售價的情況。 
	11.按照既定安排，倘委員通過上文第7段所建議的安排，並當取得2020年4月至6月非業主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房屋署會提交已獲行
	註6
	政長官授予權力的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批核平均售價，並由一名首長級人員計算及訂定個別單位的售價。我們將通知申請者和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最後訂定的折扣率和平均售價。 
	選樓的優先次序 
	12.一如以往的銷售計劃，我們須按照申請類別和配額比例釐定選樓的先後次序。同一類別的申請者選樓的先後次序，再取決於他們的申請表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按攪珠結果的排列次序。如屬同一申請類別，而申請表編號最後兩個數字亦相同，則按電腦隨機編排的先後次序選樓。我們建議採用既定的選樓優先次序，現撮述如下： 
	註6《房屋條例》（第283章）第17A(1)條訂明的事項包括房委會在事先經行政長官批准的情況下，可決定買價和付款的條款及條件。行政長官在2008年已將其在第17A(1)條之下的權力授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 屋）。 
	(a)家庭申請者
	(i) 絕對優先資格適用於受房委會已公布清拆計劃影響的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住戶家庭申請者，而目標清拆日期是在這次銷售計劃推出日期（開始接受申請的日期）之後（即居於美東邨美東樓和美寶樓及白田邨第9、第10、第11和第13座的家庭申請
	註 7
	者 ）。 
	(ii)普通綠表和白表家庭申請者會根據相關的配額比例（下文第15及16段），並依下列優先次序選樓：
	(b)一人申請者
	(i) 絕對優先資格適用於受房委會已公布清拆計劃影響的公屋住戶一人申請者，而目標清拆日期是在這次銷售計劃推出日期之後（即居於美東邨美東樓和美寶樓及白田邨第9、第10、第11和第13座
	註7
	的一人申請者）。 
	(ii)普通綠表和白表一人申請者會根據相關的配額比例（下文第15及16段）選樓。
	配額比例／分配 
	綠表與白表申請者的配額比例為40:60
	13.居屋單位銷售計劃於2014年重推時，綠表與白表申請者的配額比例為60:40，在「居屋2016」至「居屋2019」的比例改為50:50。鑑於白
	註8
	表申請者反應熱烈，一直佔申請宗數約85%至90%，我們於2013年推
	註7在2017年8月30日的會議上，委員通過清拆計劃。美東邨美東樓和美寶樓的目標清拆日期為2020年11月；白田邨第9、第10和第11座的目標清拆日期為2020 年4月，第13座的目標清拆日期為2021年1月。合共約2900戶受影響。委員亦決定，這些住戶如有意購買居屋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在即將推出的居屋銷售計劃中享有絕對優先選樓資格（見SHC42/2017及SHC 43/2017號文件）。根據最新資料，美東邨美東樓和美寶樓的目標清拆日期為2020年12月；白田邨第9、第10和第11座的目標清拆日期為2021年2月，第13座的目標清拆日期為2021 年5月。
	註8白表申請者於2017年和2018年實際上購買了分別約60%和50%的單位。
	出「白居二」，向白表申請者提供另一置業途徑，讓他們在第二市場購買未繳付補價的資助出售單位。「白居二」的配額由2018年的2500個增加至2019年的3000個，而「白居二2020」的配額將建議進一步增加至4500 個（第19段）。我們在「白居二2018」和「白居二2019」分別接獲約61000 宗和134000宗申請，超額認購率分別約為23和44倍。 
	14.至於一直符合資格在第二市場購買未繳付補價資助出售單位的綠表申請者，我們於2016年推出「綠表置居計劃」（「綠置居」），並於2018 年把「綠置居」恆常化，向他們提供另一置業途徑。「綠置居」單位的數目由2016年的857個逐步增加至2019年的3696個。我們的目標是在2020 年
	註9
	推售約4700個「綠置居」單位。 
	15.我們為公屋租戶提供機會購買資助出售單位的目標不變，但同時須適當回應白表申請者自置居所的強烈訴求。為平衡綠表與白表申請者的置業訴求，並考慮到2020年推售的「綠置居」單位數目，我們建議把「居屋2020」的綠表與白表申請者配額比例修訂為40:60。根據建議的修訂配額比例，提供予綠表申請者的新建資助出售單位數目仍較提供予白表申請者的數目為多。在「居屋2020」推售的7047個新建單位當中，綠表與白表申請者的配額分別為2819個和4228個單位。若計及2020年暫定推售約4700個「綠置居」單位，提供予綠表與白表申請者的新建單位總數將分別為7519個和4228個。
	16.我們會繼續採用靈活安排，把綠表申請者未用盡的配額重新編配予白表申請者，反之亦然，並會在日後的銷售計劃檢討綠表與白表申請者的配額分配。 
	有長者成員的家庭
	17.雖然參加「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家庭申請者可優先選樓，但我們會按照既定安排為這類申請者設定配額，讓其他家庭申請者仍有機會購買單位。自2017年推出的居屋銷售計劃起，為這類申請者設定的配額約佔推售單位的30%。由於這類申請者在近年的銷售計劃中所佔百分比並無重大改變，我們認為把配額維持在單位數目的30%是合理的做法。因此，我們建議為參加「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家庭申請者設定 2 100個單位的配額，綠表和白表申請者分別佔40%和60%。如參加「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家庭申請者未能取得配額，他們仍有機會在「其他家庭」類別下購買單位。另一方面，參加「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申請者未用盡的配額，會撥歸「其他家庭」類別的申請者。 
	註9政府在《2019年施政報告》公布2020年將推售的居屋單位和「綠置居」單位數目可高達約12000個。
	一人申請者
	18.為了讓一人申請者有合理機會購買單位，我們在2018年及2019 年的居屋銷售計劃中為一人申請者預留了約 佔推售單位的10%。我們認為繼續在「居屋2020」為一人申請者預留約10%的單位，做法合適。因此，
	註10
	我們建議為一人申請者預留700個單位，綠表和白表申請者分別佔40% 及60%。
	19.按照既定安排，在家庭申請者選樓後，一人申請者會獲邀選購餘下700個任何面積的單位。如在所有一人申請者選樓後，該700個單位仍未售罄，餘下的單位會回撥予「其他家庭」類別的申請者。另一方面，如在所有家庭申請者選樓後餘下超過700個單位，這些單位會全部撥歸一人申請者選購。 
	註10包括受房委會已公布清拆計劃影響的公屋住戶一人申請者和普通綠表一人申請者。
	20.在「居屋2018」中首次推售，但因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的單位，
	註 11
	受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2018年7月17日通過的轉讓限制規限。在「居屋2020」推售的新建單位及在「居屋2019」中首次推售但未售出／因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的單位，受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2018年11月
	註12
	16日通過的轉讓限制規限。 
	註11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2018年7月17日通過以下轉讓限制（見SHC40/2018號文件）： (a)繳付補價後於公開市場轉售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五年後，居屋業主可在繳付補價後於公開市場轉售單位；
	(b)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五年內：居屋業主須將單位售予房委會。房委會不會回購單位，但會行使《房屋條例》賦予的權力提名買家，並按《房屋條例》附表訂明的價格轉讓（即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兩年內以原來售價轉讓；或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第三至第五年內以市值扣除折扣後的價格轉讓）；
	房委會會按「白居二」攪珠的優先次序，從成功白表申請者中物色提名對象（不包括租者置其屋計劃單位的業主），並會在單位成功售予提名的人之前，繼續每年按攪珠的優先次序，從這些成功申請者中物色提名對象；
	(c)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第三年起：居屋業主可在無須繳付補價的情況下，在第二市場按自行議定的價格，出售單位予房委會訂明類別的買家（包括綠表及白表買家）。
	註12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2018年11月16日通過於2019年起銷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載列於政府租契（見SHC60/2018號文件），經修訂的轉讓限制如下：(a)繳付補價後於公開市場轉售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十年後，居屋業主可在繳付補價後於公開市場轉售單位；
	(b)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兩年：居屋業主可在第二市場按不高於原來售價的價格，轉售單位予房委會訂明類別的買家；
	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第三年起：居屋業主可在第二市場按自行議定的價格，轉售單位予房委會訂明類別的買家；
	在第二市場轉售居屋單位：合資格買家為綠表及白表申請者（即「白居二」的成功白表申請者）。房委會日後可按需要更改有關規定。 
	註13
	21. 我們建議為「居屋2020」採用以下的既定宣傳安排：
	(a)在位於樂富的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售樓處提供新發展項目標準單
	註14
	位的室內間格模型、建築模型、展板及其他資料；以及
	(b)沿用既定方式，分兩階段向公眾和準買家派發銷售資料。簡單來說，我們在開始接受申請前七日起直至申請期結束為止，會向公眾提供印有發展項目的銷售安排和基本資料（包括單位面積和臨時售價幅度）的售樓資料簡介（為重售單位提供售樓簡介單張）。若我們最終調整臨時售價幅度，有關資料將上載至發展項目的指定網站。在選樓期開始前七日起，我們會提供載有發展項目詳情的售樓說明書和價單，供公眾索取。 
	22.一如「白居二2019」，「白居二2020」將與「居屋2020」一併推出。兩項計劃繼續沿用2019年的安排，使用同一份申請表。申請者可選擇申請居屋、「白居二」或同時選擇兩者。兩項計劃會分別進行攪珠，以決定「居屋2020」的選樓優先次序和「白居二2020」的配額分配。 
	23.市場對「白居二」的反應持續熱烈，「白居二2018」和「白居二2019」的配額分別為2500個和3000個，收到的申請由「白居二2018」的約61000宗（超額認購23倍），增至「白居二2019」的約134000宗（超額認購44倍），其中「白居二2018」的配額平均使用率約為60%。《2019 年施政報告》建議房委會進一步增加「白居二」全年配額，以滿足更多白表人士的置業需求。考慮到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白表申請者的需求仍持續殷切，我們建議把「白居二2020」的配額由2019 年的
	註13《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621章）第2部第2至第8分部規管有關銷售一手住宅物業就售樓說明書、價單、未落成發展項目或期數的示範單位、參觀已落成發展項目或期數中的物業、銷售安排及其他資料、臨時買賣合約及買賣合約，以及成交紀錄冊的安排。雖然有關條文並不適用於房委會興建的項目，但房委會一直盡量遵從相關規定。
	註14為簡化程序，我們自「綠置居2018」開始不再提供虛擬示範單位短片。申請者可透過售樓處內展示的室內間格模型和建築模型，以及載於售樓資料簡介／售樓說明書和售樓處展板的樓面平面圖詳細面積，參考標準單位的布局。
	3000 個增加至2020年的 4 500個，家庭與一人申請者的配額比例維持在9:1。「居屋2020」的申請資格準則，包括入息及資產限額和住宅物業擁有權的限制等，同時適用於「白居二2020」。 
	24.就「白居二2019」的有效白表「購買資格證明書」持有者，如他們成功申請「白居二2020」，我們只會在其「白居二2019」的白表「購買資格證明書」有效期屆滿後，才發出「白居二2020」的白表「購買資格證明書」，以確保任何成功申請者不會同時持有兩份「購買資格證明書」。 
	25. 委員在2019年3月15日會議上通過的轉讓限制將繼續適用於「白
	註15
	居二2020」。
	26. 「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主要進程的暫訂時間如下：
	27.「白居二」的成功申請者會獲邀在房委會2021年3月（暫訂時間）發出批准信日期起計六個星期內，申請「購買資格證明書」（有效期一年），然後才可於第二市場購買單位。「白居二」和居屋會在2020年10 月攪珠，同時申請兩項計劃的申請者將可知道自己能否取得「白居二」的配額，以及他們選購居屋的優先次序。屆時他們可選擇在2021年3月選樓期開始時購買新居屋單位，在2021年3月批准信發出後，申請「購買資格證明書」，以在「白居二」下購買第二市場的單位。 
	註15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在2019年3月15日通過以下「白居二」的轉讓限制（見SHC16/2019 號文件）： (a)再次確認「白居二」買家在購入單位的首兩年內，不得在第二市場出售其
	單位（但可在繳付補價後於公開市場出售），以下情況除外。
	(b)倘「白居二」買家購買「居屋2019」或以後銷售計劃中首次出售的單位，買家可在特殊情況下並獲房屋署署長批准後，在第二市場出售單位。有關特殊情況包括但不限於破產、因家庭收入大幅下降而導致難以償還按揭貸款等。
	28.申請者在申請「居屋2020」、「白居二2020」或同時申請兩者時，須繳交一次過的申請費，該筆費用不會退還給申請者。鑑於目前經濟環境嚴峻，為配合政府收費凍結措施，我們建議凍結「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的申請費（即「居屋2020」的申請費為250元，「白居二2020」
	註16
	為160元，同時申請兩者則為410元）。 
	29. 「居屋2019」和「白居二2019」的網上申請安排廣受歡迎，有見及此，我們除接受紙張形式遞交申請外（親身遞交或郵寄紙本表格），亦會繼續為「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提供網上申請服務（包括電子申請、電子支付及電子通知）。 
	30.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2019年通過把綠表申請者保留申請的安排恆常化。在此安排下，居屋綠表申請者可選擇參加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而無須重新遞交申請和繳付申請費（見SHC16/2019號文件）。「居屋2020」將對綠表申請者採用同一安排。具體安排載於附件 D。 
	31.出售四個新居屋發展項目合共7047個單位及18個因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的單位，總售樓收益預計為200.83億元。扣除估計總工程費
	註17 
	用 107.23億元後，預計運作盈餘為93.60億元。 
	32. 「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的實施時間表與「綠置居2020」的籌備工作重疊。為應付於2020年出售更多居屋單位和「白居二」配額增加帶來的額外工作，我們會聘用輔助人手（即個體聘用人員和房委會定期項目僱員），協助居屋和「白居二」計劃的籌備工作，並在有需要時另覓額外人手。 
	註16由於凍結收費措施，「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的申請費未必能悉數收回
	全部成本，對財政的影響將視乎「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的申請數目，
	暫時未能確定。
	註17估計總工程費用包括發展成本（即建築和間接成本）、相當於發展成本35%的土
	地成本、間接行政成本及其他與銷售相關的開支，包括印刷、廣告、宣傳、顧
	問，以及入伙前管理事宜等的開支。
	33.我們需要提升現有電腦系統，包括網上申請系統，以配合是次居屋銷售計劃。
	34.《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下稱「《條例》」）第2部第2至第8分部（關於銷售安排）的條文並不適用於房委會興建的發展項目，因此是次銷售計劃不會帶來法律上的影響。不過，房委會須遵守《條例》第3部有關廣告，以及第4部涵蓋有關作出失實陳述及傳布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的規定。 
	35. 「居屋2020」推售的單位分布市區、擴展市區及新界，預期會反應理想，並會引起傳媒和公眾高度關注。在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通過平均售價和銷售安排後，我們會發出有關銷售計劃的新聞稿。我們會在新聞稿中解釋訂定臨時折扣率和平均售價的安排。我們會發出另一份新聞稿，公布「居屋2020」和「白居二2020」在2020年7月開始接受申請，亦會設立專用網站，在銷售期內宣傳有關計劃。我們也會透過其他途徑，包括報章和電台廣告，以及上載信息至房委會Facebook和Instagram專頁等進行宣傳。 
	36.我們建議在會後把本文件銷密。文件銷密後，公眾可於房委會網頁和房屋署圖書館閱覽，亦可向房屋署公開資料主任索閱。
	37.請委員在2020年6月22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上文第2段所載的建議。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黃令時電話：2761 5033 傳真：2761 0019 
	「居屋 2020」推售的單位
	註：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621章）（下稱「《條例》」），如發展項目尚未落成，售樓說明書、買賣合約和廣告須述明該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就居屋發展項目而言，「關鍵日期」是指發展項目在遵照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的情況下在各方面均屬完成的日期。根據《條例》規定買賣合約所須載有的強制性條文，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會在關鍵日期後14日內以書面向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辦公室轄下的獨立審查組申請佔用許可證，並在佔用許可證發出日期後六個月內，以書面通知買方房委會有能力有效地將單位轉讓予買方。單位的買賣手續會在發出通知日期後14日內完成。
	附件 A2 （第 1頁，共 4頁）
	（截至2020年5月31日）
	註： 上述收回的單位連同截至選樓日期開始前約一個月確知未售出／收回的額外單位會一併納入「居屋2020」內重售。
	「居屋 2020」建議臨時平均售價
	註1：上述收回的單位連同截至選樓日期開始前約一個月確知未售出／收回的額外單位會一併納入「居屋2020」內重售。
	註2：評定平均市值和建議平均售價以整個發展項目計算。截至「居屋2020」的選樓日期開始前約一個月獲批准撤銷買賣協議並收回的額外單位將會納入是次銷售計劃中一併推售。委員通過平均售價後，我們會計算個別重售單位（包括因買賣協議撤銷而收回的額外單位（如有））的售價，並會詳列在價單中，供公眾和準買家參考。 
	簡化綠表申請者在居屋和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的申請安排
	「居屋2020」和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將採用以下安排：
	(a)所有具有效資格的居屋綠表申請者如已在申請表上表示同意把其居屋申請保留至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便無須就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重新遞交申請和繳付申請費； 
	(b)獲保留的居屋申請會於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根據申請表內提供的資料處理；
	(c)在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的訂明申請期內：
	(d)保留的申請和在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申請期內接獲的新申請會一併進行攪珠；以及
	(e)居屋銷售計劃和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屬兩個不同的銷售計劃。有關的銷售安排，包括配額比例和選樓優先次序等（如適用），會分別在每個銷售計劃推出前提交委員通過，攪珠亦會分別進行。另
	註
	一方面，簡化申請安排不會影響綠表申請者的現行申請資格準則。 
	(f)上述保留申請安排不會影響我們處理綠表申請者的居屋申請。申請者成功購買居屋單位後將不能申請下一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其獲保留的申請會即時被撤銷。 
	註 以下類別人士符合綠表資格購買居屋單位：(a)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轄下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的住戶（「有條件租約」住戶或以按月暫准居住證形式租住房委會過渡性暫租住屋單位的住戶，均不可申請）； (b)香港房屋協會（下稱「房協」）轄下甲類出租屋邨（下稱「出租屋邨」）的住戶（乙類出租屋邨的住戶或以按月暫准居住證形式租住房協過渡性暫租住屋
	單位的的住戶，均不可申請）； (c)已通過詳細審核和持有有效「綠表資格證明書」的公屋申請者；(d)受政府清拆行動或天災影響而又合資格入住公屋的人士； (e)分戶／離婚而又合資格入住公屋的公屋住戶；(f)受市區重建局清拆計劃影響的人士（須搬遷而合資格入住公屋的住戶）；(g)持有由房屋署簽發有效保證書而又合資格獲編配公屋單位的前公屋住戶；(h)符合「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或「一次過公共房屋特別編配」申請資格，並
	持有有效「綠表資格證明書」而選擇購買居屋單位的初級公務員；(i)長者租金津貼計劃的受惠者；以及(j)持有由房屋署簽發有效保證書的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職系人員。




